贷款卡信息变更登记表
	借款人名称
（公章）
	
	注册登记号
	

	组织机构代码
	
	贷款卡编码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借款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登记号
	
	

	□注册地址（邮政编码及电话）
	
	

	□业务范围
	
	

	□登记注册类型
	
	

	□注册登记证到期日
	
	

	□事业法人单位经费来源
	
	

	□注册资本
	
	

	现出资单位全称

或出资人姓名
	出资情况
	出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或出资人身份证号码

	
	币种
	金额（万元）
	

	
	
	
	

	
	
	
	

	
	
	
	

	
	
	
	

	
	
	
	

	
	
	
	

	
	
	
	

	
	
	
	

	
	
	
	


	现对外投资单位名称


	被投资单位证件号码
	投资

币种
	投资金额

（万元）

	
	贷款卡编码
	组织机构代码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信息表

	1
	高管类别*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工作简历
	

	2
	高管类别*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工作简历
	

	3
	高管类别*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出生日期*
	最高学历*

	
	
	
	
	
	
	
	

	
	工作简历
	


经办人：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印制
填表说明

根据《贷款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除财务报表之外，贷款卡申请材料所反映有关事项发生变更的，借款人应自变更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借款人变更的主要事项包括：1、借款人名称； 2、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单位负责人、财务负责人；3、组织机构代码；4、登记注册号；5、注册地址6、业务范围；7、登记注册类型；8、注册登记证到期日；9、事业法人单位经费来源；10、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11、出资人及出资金额；12、对外投资情况。

借款人办理贷款卡信息变更手续，应当填写《贷款卡信息变更登记表》，携带贷款卡，并提交以下材料：

1、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注册登记证件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2、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3、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4、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除上述材料外，变更以下事项的，还应另提交相关材料：
1、变更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或单位负责人、财务负责人的，需另填《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变更表》，同时提交变更后的身份证件、学历证明及履历证明材料复印件；

2、变更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的，还应提交变更注册资本的验资报告，变更开办资金的验资证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有关出资证明文书，变更后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或其他注册资本来源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出示原件。

3、变更出资人的，还应提交变更后的出资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变更后的出资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以及股权转让协议。

4、变更对外投资情况的，还应提交变更后的企业对外投资情况证明材料，以及各被投资单位的《代码证》复印件；

提交材料请按A4规格复印纸复印
《变更表》请正反面打印

